	当事人
	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

	社会信用代码
	91410481706575279U

	案件名称
	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未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行政处罚案

	处罚决定书文号
	（平）应急罚〔2024〕40 号

	处罚决定时间
	2024年12月6日

	处罚结果
	责令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限期改正，并对该单位处人民币贰万贰仟伍佰元（22500.00元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	处罚事由
	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未对项目进行安全生产统一协调、管理。

	处罚依据
	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、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等规定。

	救济渠道
	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

	其他
	


	当事人
	宋某

	职务
	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管理部（安全生产监督部）部长

	案件名称
	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未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行政处罚案（宋某）

	处罚决定书文号
	（平）应急罚〔2024〕41 号

	处罚决定时间
	2024年12月6日

	处罚结果
	对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管理部（安全生产监督部）部长宋某处人民币伍仟伍佰元（5500.00元）罚款。

	处罚事由
	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未对项目进行安全生产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公司安全管理部（安全生产监督部）部长宋某是该项目安全生产统一协调、管理工作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。

	处罚依据
	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、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等规定。

	救济渠道
	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

	其他
	


	当事人
	翁某

	职务
	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一档主管

	案件名称
	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未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行政处罚案（翁某）

	处罚决定书文号
	（平）应急罚〔2024〕42 号

	处罚决定时间
	2024年12月6日

	处罚结果
	对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一档主管翁某处人民币伍仟伍佰元（5500.00元）罚款。

	处罚事由
	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未对项目进行安全生产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公司一档主管翁某是该项目安全生产统一协调、管理工作直接责任人员。

	处罚依据
	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、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等规定。

	救济渠道
	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

	其他
	


